【询价】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PE管采购（第二次）公告

编号：2026XJ07
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（下称照明处）对下列项目进行询价采购。欢迎符合资格要求并有供货能力的供应商踊跃参加。

第一部分  个性部分的要求

1、 背景概述、采购预算

本项目采购材料主要用于滨江国际街区周边道路照明工程、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一期照明工程、幸余路拓宽改造工程项目。采购预算89.70万元，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为无效投标。

2、 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
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、投标人须为专业的PE管生产厂家。

3、 付款时间和条件

中标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。货物到位并验收合格后支付货款50%，12个月后付清余款。款项由照明处按相关财务支付规定办理支付手续。价格包含材料、税金、运费、装卸费和人工等所有费用。

4、 项目需求（文字说明并附相关清单）
4、 设备清单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（米）
	配件

	1
	聚乙烯
树脂白管
	PE25管
	100
	每50M必须配套30cm长管接头4根（壁厚同相应规格，如PE63接头管同PE63管壁厚）

	2
	
	PE32管
	100
	

	3
	
	PE50管
	100
	

	4
	
	PE63管
	92980
	

	5
	
	PE75管
	400
	

	6
	
	PE110管
	10990
	

	备注
	1、必需满足用于高架混凝土护栏内预埋，中标单位供货时必须考虑环刚度的特护要求，如需增加成本必须考虑在本次报价中。

2、需求量是暂估数量，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各规格数量间可进行调整。

3、不因原材料价格涨跌而进行价格调整，中标单位必需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进行供货，最终按单位实际采购量进行结算。


五、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, 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
1、YD/T 841.2 地下通信管道用塑料管 第2部分:实壁管。

2、DLT 802.7 电力电缆用导管技术条件 

3、其他国家及江苏省现行标准规范等
六、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
1、管材为聚乙烯树脂，颜色全新料本色，不允许填充及添加回料。

2、基本参数表

	直 径mm
	长 度(m)
	壁 厚mm
	备 注

	20
	盘管
	2.2
	1、直径90以下（含90）50M/盘管
2、直径90以下（含90）每50M必须配套30cm长管接头4根
3、 直径110每根配2个接头

	25
	盘管
	2.2
	

	32
	盘管
	2.5
	

	40
	盘管
	3
	

	50
	盘管
	3.2
	

	63
	盘管
	4
	

	75
	盘管
	5
	

	90
	盘管
	5
	

	110
	9
	5
	

	150
	6
	8
	


3、外观，管材内外壁应光滑、平整，不允许有气泡、裂纹、分解变色线及明显的沟漕、凹陷、杂质等，管材切口应基本垂直于管材轴线。

4、技术指标

	项目
	技术指标

	
	开挖施工用
	非开挖施工用

	拉伸强度（MPa）
	≥15
	≥20

	断裂伸长率（%）
	≥150%

	扁平试验
	压至管外径的40%无破裂

	落锤冲击试验(0℃/8h)
	9/10无破裂

	环刚度（KN/m2)常温下
	≥12.0

	纵向回缩率
	≤3


管材应标明生产厂家、产品名称及规格。

由于照明工程的特殊性，在管材上需有以米为单位的长度标识及城市照明字样。
七、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1、检测报告

供应商提交经由国家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。检测报告内提供的必要检测内容包括：平均外径、壁厚、拉伸强度（MPa）、断裂伸长率（%）、环刚度（KN/m2)、扁平试验、落锤冲击试验(0℃/8h)、纵向回缩率（%）。检测标准需达到技术要求。
4、 须合理报价，聚乙烯树脂白管单价必须PE25管<PE32管<PE50管<PE63管<PE75管<PE110管。
4、 售后服务及其他

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视工进度情况及时通知送货提前3到5小时。供货单位及时送到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指定工程(由供方负责卸货)。
第二部分  共性部分的要求

1、 采购人：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

2、 交货期（服务时间）：自合同签定之日起7天内开始供货，供货数量必需满足业主工程需要的要求。
3、 交货（服务）地点：中标单位送货至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指定的工程地点，并承担包装、运输和装卸费用。交付时应同时交付产品的检测报告、产品合格证。（分批次、数量不等、随叫随到）
4、 材料质保期为1年。

5、 “响应文件”组成部分：

1、 采购报价单（须含报价单位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）

2、 法人代表委托书（原件）和受托人居民身份证。

3、 付款要求响应材料

4、 技术参数响应材料

5、 质量、工期响应材料

6、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报价单位公章）

所有涉及报价及响应材料的页面均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。

报价文件中必须包含上述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。报价文件装订成册并密封在一个密封袋中，密封袋上标明：项目名称、报价单位名称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文件。

6、 成交原则

1、 符合采购需求且合理低价；

2、 采购报价为项目的总价，不得将项目拆分或选择性报价；

3、 满足公告规定的供货时间要求;

4、 产品必须有《产品质量保证书》;

5、 任何人不得用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。

7、 获取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递交

1、 获取招标文件：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（https://zj.nantong.gov.cn/）进行下载操作。

2、 供应商于将报价表密封后送至我处材料科，报价表必须签字盖章。

3、 我处不接受未密封的报价单。

4、 投标文件接收截止及开标时间：2026年4月24日10:30

5、 投标人须于当日开标时间前现场签到

6、 地点：南通市长和路138号 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二楼大会议室。

7、 投标保证金：无。

8、 本招标项目联系事项

1、 联系人：马女士
2、 联系方式：0513-83579293
3、 联系地址：南通市长和路13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 对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、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，询问、质疑由采购人负责答复。

9、 评标流程简介

1、询价评议小组审查投标供应商资格（须不少于3家），对符合投标资格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报价，当众拆封价格标进行现场唱标，价格最低的为中标供应商。本次采购由询价评议小组直接确定中标人。

10、 合同签订

供应商在接到照明处中标通知后及时签订合同。所签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作实质性修改。

11、 验收与付款

1、 供方在合同签订后5日内提供合格样品，并经需方认可。样品合格后，供方接需方生产通知单起7日内供货，所供货物需与样品保持一致。
2、 照明处按合同约定积极配合供应商履约，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必要时邀请质检等部门共同参与验收，并出具验收报告，验收合格的作为支付款项的依据。

3、 款项由照明处按合同约定和验收合格报告，并按相关支付规定直接支付。

4、 中标供应商对质量问题负责包退、包换和包修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
12、 履约约定
采购单位因成交供应商严重偏离技术标准供货，采购单位要求全部退货的，成交供应商须付给采购单位合同总价款5%的违约金。并根据此次供货情况对采购单位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。

在供货过程中，若未按期供货的每延迟1天将按未按期供货货款的1%予以扣减；若供货出现瑕疵但尚未影响使用，按供货货款的1-5%予以扣减。

中标单位如若发生5次及以上不能按期、按质供货采购单位有权单方面停止采购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供货单位自行承担。
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
2026年04月17日

附件1：
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致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采购人）

	代理人(签字)：
	
	性别：
	
	年龄：
	

	身份证号码：
	
	职务：
	

	投标人(盖单位公章)： 
	

	法定代表人(签字或盖章)：
	

	授权日期：          年      月      日
	
	
	


本授权书宣告，在下面签字的       （姓名）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本单位授权：       （姓名）为本单位的合法授权代表，授权其在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PE管（第二次）采购项目分散采购招标活动中，以本单位的名义，并代表本人与你们进行磋商、签署文件和处理一切与此事有关的事务。授权代表的一切行为均代表本单位，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单位将承担授权代表行为的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授权代表无权转让委托权，特此委托。

 

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

采购报价单

编号：2026XJ07
	序号
	项目
	品牌 规格 配置
	数量
	单价

（元）
	金额

（元）
	备注

	1
	见前货物名称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合  计       
	
	
	
	
	

	
	总报价（大写）


注：

1. 有限价标注的，报价时不得突破，否则作为无效响应。

2.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，以大写金额为准。

3. 价格包含税金、运费、装卸费和人工等所有费用。

4. 中标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：

报价人名称（公章）：

报价人：

报价人联系电话：

付款承诺：

其它承诺：



